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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价审核委托协议书

甲方：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项目审核中心

乙方：北京中天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

兹由甲方委托乙方进行政府购买服务绩效评价审核—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教育局校车租赁服务项目三标段工作。为做好审核工作，甲、乙双方在

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协商，就委托开展审核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签约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督促被审核相关单位及时为乙方的审核工作提供其所要求的全部资料。

2、负责将被审核相关单位提供的项目资料交付给乙方。

3、对乙方审核工作进展及工作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

4、督促乙方形成负责任的审核报告。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按照审核工作的有关规定独立、客观、公正的实施评价。

2、对审核报告的客观性、准确性、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3、乙方应严格按甲方规定的时限出具审核报告（因甲方原因除外）。

4、依据审核工作实际情况，确定项目组成员及成员分工。

5、乙方参与审核的工作人员需要和被审核相关单位实行回避原则，乙方应

加强对参与审核人员的管理和监督，应当严格遵守审核纪律，如因徇私舞弊、索

贿受贿及违反回避原则，或因其他重大过失造成审核结果严重失实的，甲方除追

究乙方的责任外（如取消审核资格），还将责成乙方或者直接追究其审核人员的

法律责任；

6、参与审核人员必须具备审核工作所需的执业资格能力和工作责任心。审

核工作过程中发现异常情况或重大问题应当及时向甲方报告，并对委托的评价业

务保密。

7、乙方履行审核业务后，若审核的结果导致发生损失，乙方须负责相应的

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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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期限

自政府采购云平台竞价自动确定供应商之日起至完成审核工作并出具审核

报告之日止。

三、服务费用和支付方式

服务费用执行政府采购云平台竞价自动成交结果30000元（大写：叁万元整）。

乙方完成审核工作并出具审核报告，且乙方出具合法有效等额的增值税发票后，

甲方一次性付清。

四、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均应全面履行本协议约定。

2、乙方应按甲方要求尽职尽责的完成工作，否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

拒绝支付合同价款。

五、其他

1、本协议书未约定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应向甲方所在地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盖章后生效，协议规定事项完成后自动

失效；

3、本协议一式伍份，甲方执叁份、乙方执贰份。

委托方（公章）： 受托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时间： 年 月 日


